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

的专项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规则》以及《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思特威”）的独立董事，本着勤勉、严谨、负责的态度，基于独

立、审慎、客观的原则，我们对公司自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的

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后，发表专项说明如下：

（一）对外担保情况专项说明

1、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

供担保的情况；

2、2022年度，公司对外担保的总额为 18,000,000元，均系为全资子公司智

感微电子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感微”或“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8,000,000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0.48%；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上述担保

发生的主要原因系公司为子公司智感微与银行签署的授信协议，已经 2022 年 8

月 26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亦已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3、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的专项意见

公司已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在相关制度中明确规定了股

东大会、董事会审批对外担保的权限和审议程序的制度。公司严格执行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未发现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